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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 

立法院第 11屆第 3會期第 20 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行政院主計總處應依立法院審議中華

民國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案刪減之決議意旨，由中央各機關及所屬編列

之預算刪減調整，並立即將一般性補助款足額撥付予地方政府。」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另定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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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行政院立即全額撥付114年度對地方政府

之一般性補助款及原住民族地區基本設施維持費。另應由行政院自行調整刪減

636億餘元，請行政院院長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專案報告。」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另定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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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請行政院督促各主管機關，秉持『從

寬、從速、從簡』原則，主動整合資源並強化協調機制，積極支援各地方政府救

災所需支援與經費，並針對受災戶提供災害慰問金、賑助金、生活扶助、淹水救

助、居住服務、勞工就業協助、企業復工貸款、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及紓困、國有

土地使用人紓困、原民扶助、榮民協助、助學金補助、文化藝術團體急難補助等

便民服務措施。」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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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行政院、經濟部、環境部等相關決策官員

應移送監察院接受調查，並邀請行政院院長率同相關部會首長就『離岸太陽光電

系統浮台技術開發決策粗糙造成環境浩劫及公帑浪費之責任歸屬』進行專案報告

並備質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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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協商後處理─…………………………………………………………………………… （ 57 ～ 58 ）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 58 ～ 73 ） 

預算法增訂第八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協商後處理─………………………………… （ 73 ～ 81 ） 

本院國家發展基金不當投資暨管理失職調查委員會函送「國家發展基金不當投資暨

管理失職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書（含處理意見）」案─協商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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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 

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鑒於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委員在立法院院會議場內行為嚴重

失序，當眾咆哮暴走傷人，以致造成國民黨委員徐巧芯受傷，嚴重傷害國會形象

，柯建銘委員之暴力行為應予嚴厲譴責，爰要求柯建銘委員於院會向徐巧芯委員

公開道歉，另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七條規定，提案建請將柯建銘委員送交紀律委

員會議處，以儆效尤。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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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依照憲法規範，行政院需對立法院負

責，行政院院長應親自出席立法院院會並備質詢。行政院院長卓榮泰竟在未經韓

國瑜院長同意下逕行離開議場，更於院長通知提醒返回備詢後，拒絕履行其憲法

義務，其作為已嚴重破壞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民主精神。為維護國會尊嚴、捍衛國

家憲政體制，爰對行政院院長卓榮泰藐視國會之行為提出最嚴厲之譴責案。」是

否有當？請公決案─另定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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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法修正第四十八條條文─完成三讀─………………………………………… （ 82 ～ 91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第五十三條條文─完成三讀─…………………………… （ 91 ～ 116 ） 

委員會紀錄 

114 年 7 月 7 日（星期一）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9次會議 一、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社會救助法

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案；三、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黃秀芳等20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二條、第四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五、委員翁曉玲等18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委員黃捷等16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委員蔡

其昌等17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四條之一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委員徐富癸等17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九、委員

王鴻薇等26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十

、委員邱若華等20人擬具「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一、台灣民眾

黨黨團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二、委員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等18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二、第十一條及第二十

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三、委員楊瓊瓔等21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十一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十四、委員萬美玲等20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四條及第十一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五、委員林月琴等19人擬具「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十六、委員楊曜等24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七、委員馬文君等20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八、

委員葉元之等21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九、委員羅

智強等18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委

員何欣純等17人擬具「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一、委員劉建國

等18人擬具「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二、委員林楚茵等18人擬

具「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三、委員羅廷瑋等16人擬具「

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四、委員邱若華等17人擬具「社會救助

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五、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

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六、委員吳沛憶等16人擬具「社會救助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七、委員邱鎮軍等24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二條

文修正草案」案；二十八、委員游顥等17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一及第五

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九、委員翁曉玲等16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五條

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十、委員馬文君等16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二

條文修正草案」案【僅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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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7 月 8 日（星期二） 

程序委員會第20次會議 審定本院第11屆第3會期第20次會議議事日程及人民請願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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